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

「高雄2009世界運動會國內外頻道播出暨整合行銷宣傳計畫」

契約書

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以下簡稱甲方)及            (以下簡稱乙方)，雙方同意為辦理高雄2009世界運動會國內外頻道播出暨整合行銷宣傳計畫訂定本契約，條款如下： 

第一條  項目名稱 

乙方應依契約規定提供甲方國內外頻道播出、國際整合行銷宣傳計畫及新聞露出規劃。

第二條 履約標的 

乙方應依甲方之「高雄2009世界運動會國內外頻道播出暨整合行銷宣傳計畫」需求規範，乙方所提之企劃書內容及雙方協商內容履行本契約(如附件)。
第三條　節目製播履約期間

自得標日起至九十八年七月三十一日或世運賽程結束止。除契約另有規定者外，本契約所定期間以日曆天計算。
第四條 契約價金

契約總價為新臺幣                   元整（含應繳納之稅捐及規費），含履約所需全部材料、人工、機具、設備及其他必要費用。

第五條 付款方式

契約總價分四次支付。第一期款於執行第一場國際活動完畢經甲方驗收無誤後支付契約總價金20%，第二期款於執行第二場國際活動完畢經甲方驗收無誤後支付契約總價金20%，第三期款於執行第三場國際活動完畢經甲方驗收無誤後支付契約總價金30%，第四期款於收到總結案報告暨甲方驗收無誤後支付契約總價金30%。〈驗收合格日起四十五天後付款〉

第六條 驗收
乙方因執行本案而產生之節目帶（包含節目播出帶、節目預告promo帶、短片、新聞報導等），應編列清單作成書面記錄，並提供監播紀錄或節目側錄光碟壹式兩份以供甲方驗收。如驗收內容有缺漏，甲方應於七日內通知乙方補正，如甲方未於前述期間通知補正者，即視為驗收完成。國際行銷活動須於執行完畢後送交甲方相關錄影或相片做為憑證，並提交相關媒體報導與官方人數數據等資料。海外節目與廣告託播應附第三單位之監播資料與播出光碟。

驗收交付項目

本專案須依據預定工作時程及順序，於各階段交付相關項目，交付項目包括：

	驗收項目
	交付內容
	交付日期（工作天）

	執行企劃案定稿


	執行企劃案之書面與電子檔
	契約生效後7天內

	國際行銷宣傳活動
	活動照片、現場錄影DVD、官方數據、媒體露出證明及剪報
	每場活動後14天內

	宣傳CF之國外頻道託播
	監播表、播出頻道之播出證明
	賽事結束後14天內

	開閉幕式國內露出
	監播表、播出頻道之播出證明
	賽事結束後14天內

	開閉幕式國外露出
	監播表、播出頻道之播出證明
	賽事結束後14天內

	賽事節目國內播出
	監播表、播出頻道之播出證明
	賽事結束後14天內

	賽事節目國外播出
	監播表、播出頻道之播出證明
	賽事結束後14天內

	賽事SNG新聞連線報導
	監播表、DVD側錄、播出頻道之播出證明
	賽事結束後14天內

	20則中英文新聞專題
	書面企劃案及電子檔、digital betacam、DVD
	賽事結束後14天內

	新聞專題報導
	書面企劃案及電子檔、digital betacam、DVD
	賽事結束後14天內


第七條 節目訊號接收

乙方負責從甲方機房自行取得畫面訊號，甲方不負責乙方接收訊號衍生費用。
第八條 品質監控

若發生訊號傳輸銜接中斷，乙方除應立即告知甲方外，同時應於中斷事件發生後二十四小時內，以書面詳述事件發生原因及處理情形，向甲方說明。乙方未經甲方同意不得任意更動節目訊號傳輸服務之頻道位置、收視參數。

第九條  其他權利及責任

乙方履行本契約不得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含音樂著作權）、營業秘密及其他權利。如有侵害他人權利或涉有其他違法事宜時，悉由乙方自負法律責任。乙方因履約所完成之著作，其著作人格權及著作財產權歸屬甲方享有；。
第10條 罰則

(一) 國際行銷活動罰則部份：
1. 乙方如未按甲方審定之企劃案及雙方協議之期限執行，雖乙方最終完成，但仍應支付甲方該次活動經費百分之十違約金，甲方得自應支付乙方之價款中逕行扣抵，乙方不得異議。

2. 乙方如未按甲方審定之企劃案執行該活動時，則甲方扣除該活動全部經費，乙方並應支付甲方該次活動經費百分之三十違約金，甲方得自應支付乙方之價款中逕行扣抵，乙方不得異議。
(二)國內外頻道播出罰則部分：
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致節目無法如期開播、播出或節目訊號中斷，經甲方限期改正仍未改正時，每逾一分鐘（未達一分鐘以一分鐘計）處以新台幣一千元之罰金，處罰上限為契約總價之百分之十。節目播出帶如因脫磁、訊號錄製不良或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致播出畫面訊號不佳，甲方得通知乙方，如乙方未於三個工作天內改善者，甲方得向乙方請求新台幣十萬元之違約金。
(三)乙方違反本契約相關規定，甲方除得依契約規定處以違約金外，並得另行請求損害賠償。
第十一條  相互通知之方式

甲方與乙方相互之間之通知，除契約另有規定外，應以書面文件、信函、傳真或電子郵件方式送達他方所指定之人員或處所為之。
第十二條  契約之變更

甲方必要時得與乙方協議變更契約，乙方於接獲通知後，應即依實際需求提出履約方式、履約數量、價金、履約期限、付款方式或其他內容須變更之相關文件予甲方，經甲方同意並作成書面且經雙方簽名或蓋章後執行。

第十三條　乙方及其人員之保險

甲方對於乙方及其人員因履約所致之人體傷亡或財物損失，不負賠償責任。前款人體傷亡或財物損失之風險，乙方應投保必要之保險。

第十四條 契約文件及效力

與本採購案件有關之採購規格、招標文件（例如需求規範說明書）、決標文件、投標文件、依契約提出之履約文件及所附之各式文件（例如乙方所提經甲方審核通過之服務企劃書）皆為本契約之一部分，與本契約有同一效力。契約文件如有不一致時，除另有規定外，依契約本文優於其他文件或投標文件經甲方審標接受，且優於招標文件，依投標文件為準。

第十五條  爭議處理
甲乙雙方因履約而生爭議，應依法令及契約規定，盡力協調解決之，未達成協議者，得依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五條之一規定向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申請調解，或徵得甲方同意並簽定仲裁協議，依仲裁法規定提付仲裁，以台灣台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立契約書人
甲　方：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

代表人：馮賢賢
地　址：台北市內湖區康寧路三段七十五巷五十號
電　話：(O二) 二六三三二OOO

　　　　　　

乙　方：
負責人：
地　址：
電　話：
統一編號：

中華民國九十八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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